
“现实的人”与人的问题之阐释方向

 

陈立新 

在目前关于人的问题的研究中，人们皆认同马克思基于“现实的人”所开辟的哲学路向，肯定人文关怀原本就是马克思哲学的

固有特质。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的重大成就。在这种情况下，谁要是还套用萨特的“人学的空场”来揶揄当代中

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那无疑是疏离了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现实。如此判断，并不是意指我们已经穷尽了马克思关于人的问题

的理论思考。恰恰相反，从彰显马克思哲学的革命变革及其当代意义的高度来看，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马克思以“现实的人”

为基点的关于人的问题的研究，仍有极其重要的具有导向性意义的思想未被深究和道说。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由时下很多

人竭力颂扬所谓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界定所引发。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曾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1]

流俗的阐释是认为，马克思在此“科学”界定了“人的本质”，此论即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

的经典表述或定义。 

我们直接可以看出，马克思这一论断包含着否定和肯定两种向度的寓意，它们的结合标识了马克思关于人的问题的基本态度，

而且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一个重要思想成果。然而，依仗上述解读，马克思对人的问题虽然有了自己的理解，但这一理解则是凭借

“界定”这种思维方法表现出来的。这样说来，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共享着同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马克思不过是使用了不同的话

语。难道马克思仅仅是运用了话语策略才超越了费尔巴哈？其二，上述解读肯定马克思科学规定了人的“本质”，意味着马克思为

理解人的问题开辟了一条新路。可是，自古以来，关于人的“本质”总是不能众口一词，有多少种界定就有多少种争论。实际上，

人的现实生存从来不是为了寻找某种不变的“本质”。难道马克思也是想借助提出一个关于人的本质的“定义”而加入无休止的思

想史博弈之中？其三，按照上述解读，则可推断，马克思是用“社会关系”来界定人的本质。这就是说，马克思明确无误地把“社

会关系”看成是在人之外的东西。然而，如此这般在人之外的社会关系究竟何以可能？它真是可能的吗？
[2] 

如果这些疑问毕竟不能回避，那么，上述解读肯定不能看成是理解马克思这一论断的范本。而且，以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意境为

参照，这种解读显然没有达到马克思的哲学境域。问题的要害在于，此种误读至今仍霸占着很多人的思想，引导着人们对于马克思

的阅读。这就要求我们从马克思哲学思考的基本原则出发，重新领会马克思对于人的问题的理解。 

众所周知，恩格斯称《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这一判断所表达的重要信息，就是马克思在

《提纲》中已然形成了自己哲学思考的存在论原则，由此开始了一个划时代的哲学变革。《提纲》第一条可引以为证。 

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

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

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3]

在此可以看到，在马克思看来，

旧唯物主义的缺点，在于“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来理解现实，在于这种偏执而放弃了对于“能动的方面”的体认；唯心

主义虽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却迷执于思维的绝对性，把能动性抽象化，自然不能全面阐扬能动性的意义。这就是说，旧唯

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各执一端，仅有片面的合理性。在这种情形下，“新世界观”必定需要超越两者的片面性，同时又能够把两者的

合理性整合为自身的环节，切近且合理地理解现实生活过程，而这只有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出发才能达到。无须赘论，在这段人

们皆耳熟能详的论述中，马克思不仅阐说了“感性的人的活动”亦即实践原则的基本内涵，而且已然将这一原则当作“新世界观”

的中轴原理——亦即存在论意义上的基本原则。 

新的存在论原则一经确立，马克思与旧哲学的分道扬镳就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准确把握这种代表了新的哲学路向的思想分野，

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试以“樱桃树”为例做出简要的分析。 

按照黑格尔，进入我们眼帘的樱桃树，纯粹是一个“思想客体”。如果没有了“自我意识”的作用，即使樱桃树实实在在地生

长在我们的身边，或许我们还能品尝美味的樱桃，但我们也不能信其真。就是说，樱桃树的存在必须符合自我意识所设定的樱桃树

概念，它原本就是具有“纯粹性”的物性，“自我意识”的运动决定了樱桃树的变迁。 

按照费尔巴哈，樱桃树是与黑格尔的“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或者说，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感性对象”。可

是，樱桃树何以生长在我们生活的地区呢？这肯定是诸如犹太人“最实践的处世原则”发挥作用的结果。尽管这类“卑污的”行为

不是“真正人的活动”，但我们还是可以凭借“哲学家的眼睛”发现樱桃树作为樱桃树的“类的平等化”，从而确定其存在。 

按照马克思，如果我们相信黑格尔，樱桃树则是虚幻的“唯灵论的存在物”，说到底就是“非存在物”；如果我们相信费尔巴

哈，则在人们直观能力之外就不能想象樱桃树的存在，樱桃树说到底就是人们彼此需要的直观。不消说，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说的都

是谎言。如果说，黑格尔用精神“自我活动”尚能装点樱桃树的可能性运动，从而赋予樱桃树一个具有“历史感”的外观，那么，

费尔巴哈固守所谓的直观，则完全无视樱桃树的历史变化，实际上是用直观褫夺了樱桃树的存在。“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



的果树一样，只是在数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

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
[4]

“这种活动”若是用哲学的语言来描述，就是“感性的人的活动”。可以说，黑格

尔的“自我意识”，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全部都是“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人的感

性活动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 

显而易见，以“感性的人的活动”为思考的主导原则，马克思实现的思想突破可以撮要如下：其一，从存在论根基处与旧哲学

进行了明确划界；其二，明察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所坚守的存在论原则在本质上皆倚靠“感性的人的活动”；其三，从“感性的人的

活动”的历事中领悟到人的生存历史性的不可悬置性和源始性。基于此，马克思就把被“自我意识”或“感性直观”所描画和抽象

的“人”还原到现实生活世界，也就史无前例地走进了人的现实生活过程。不消说，这是一条全新的哲学致思路向。哲学行走在这

一路向上，将扬弃近代哲学的“概念的天真”，解构其思辨迷宫，让逻辑、抽象、思辨等等“内在性”特质重返故里——人的生活

世界，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已经不可能还像近代哲学家那样，热衷于沉思人的某种不变的“本质”——亦即

“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而是由“感性的人的活动”来把捉“现实的人”，讲述“现实的人”

的生存故事：“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

生活条件。”
[5]

于是，如果不是蓄意地拒绝，我们当能有所体悟，马克思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出发，不仅明察历史性之于人的

生存的源始性，而且坚决把历史性原则运用于自身的理论思考，从而在不同于以往的存在论基础上，实现了理论内容和表达形式的

统一，既使“现实的人”进入了哲学殿堂，又使哲学的堂奥昭然若揭。 

就此可知，在以“感性的人的活动”为主导原则的哲学境域中，马克思让我们能够经验地眺望到“现实的人”。这正是马克思

思考人的问题的基本思路。既然如此，我们理当仔细品味马克思所开创的哲学路向，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的全部

思想成果据为己有，谨守勿失地依循马克思所开启的阐释方向来理解人的问题。 

（1）“现实的人”的合理“看”法：从抽象态度到实践态度 

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都不可能摆脱“生物学因素”的困扰，这使人们很方便地从生物学视角来“看”

人。这种“看”法轻易就能上手，时下关于人的许多流俗之见大都出自于此种“看”法。诸如“自然属性是人之为人的前提”这类

强调，皆可视之为这种“看”法的表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此种“看”法所看到的人仅是一种生物，至多只是比其他生物多了

一个“思维”属性的生物。既然是一物，人便与其他生物一样，是一个被创造被规定的现成之物，一个依靠并时刻都要追赶着某种

先定目标才能存活下来的物。与人的现实生存相对照，这种“看”法是一种让人游离于自身生命活动的知性科学的抽象态度。对

此，海德格尔有着发人深省的追问：“当我们把人而且只要我们把人当作在其他生物中间的一员而与植物、动物和上帝划清界限

时，究竟我们是不是走在通向人之本质的正确道路上呢？”
[6] 

与此相反，在以“感性的人的活动”为原则的哲学境域中，马克思提出要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看”人。依照这种“看”

法，虽然“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之而来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被视为“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但进入视野的“有生

命的个人”，并不是这些个人的“生理特性”，甚至也不是他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而是基于“人们的活动”而来的“有血

有肉的人”。我们自身的生命体验标明，马克思看到的就是“人本身”。就此十分清楚，马克思所说的“纯粹经验”的方法乃是切

入人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实践态度。正是按照这种态度，我们看到的才真正是“有生命的个人”，是自己操心自己生存的“现实中的

个人”，是没有任何神秘色彩的不需要任何形而上学前提的“有个性的人”。 

（2）人的问题的提问方式：从“人是什么”到“人可以可能” 

到目前为止，人们在思考人的问题时，习惯于以“人是什么”的方式来进行提问，至于是否合法，却存而不论，毋宁说是讳莫

如深。这种提问方式被普遍地使用开来，至今尚无式微的迹象，就关乎根本地凸现了审视这一提问方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人是什么”的提问方式中，人无疑是“主词”，但却是被预设了没有内容的主词。换言之，人获得的主词地位是不能离开

“宾词”的，无宾词则人这个主词就是空洞之物。可是，“现实的人”从来都是过着实在的生活，其内容向来都是人的自我造就，

根本不需要某个外在力量的恩赐。显然，这里的要害是先行抽象人的活生生的生活，把人变成等待着一个具有“他者”性质的“什

么”来决断的东西。由此透露的信息则是：人的存在被说成是身不由己，必得依靠“他者”，人们必须也只能从他者出发来想人。

这是其一。其二，众所周知，这个提问表达式的宾词——“什么”——总是不确定的，自古以来有着不同的说法。这在形式上似乎

是提示了人的生存的多元敞开的特性，实则证明了提问者的创造力。固然不能否认某些执著的提问者对于人的领悟或许确有道理，

这个“什么”或许就是人的现实生活的某一方面，但在这个“什么”言人人殊的情况下，我们对于这些哪怕是自诩为“本真的”领

悟究竟该怎么想呢？如果没有提问者的劳作，会有这个“什么”吗？看来，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人所获得的“什么”这种规

定，皆归因于提问者的主观能动性。归根结底，所谓的“什么”恰如皮影戏中的影子，提问者的理性思维才是真正起作用的力量。

其三，“什么”之于人，如果原本就是人的东西，但在这种提问方式中，则意味着从人身上“跑”了出来，矗立在人的对面，却通

过“是”这个通常的判断系词而重新给予了人。倘若这个“什么”原本就是与人无关的东西，则这个“是”就更为关键。这两种情

况无非是表明，只是凭借“是”，“人”与“什么”发生了勾连，言说“人是什么”才有了实际意义。就此可知，这个“是”已然



溢出了作为系词的那种意义范围。它究竟何谓？康德尝说：“一个判断无非是使给予的知识获得统觉的客观统一性的方式。这就是

判断中的系词‘是’的目的，它是为了把给予表象的客观统一性与主观统一性区别开来。”
[7]

就是说，在康德看来，系词“是”

显露着命题主词与宾词的联结，指明所予表象对于“本源统觉”的关系。因为所有联结的根据皆归因于“纯粹统觉”源始综合的统

一性，从而“是”就意味着与这种统一性的共属一体。这样，我们就明白，从语法上来看的系词“是”，其实则是“纯粹自发性活

动”，是“纯思”。而它作为判断的联结环节，必定不是个人主观的心理活动，而应当具有客观普遍的效准，是客观的“纯思”。

正因此故，主词与宾词的关系才被言说出来，这种关系也肯定有其普遍有效性。 

上述解析表明，按照“人是什么”的提问方式来思考和探讨人的问题，确实可以为人归纳出一个“本质”。不过，由于人作为

一个“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从来不会停留于一个凝固不变的抽象“本质”上，而是现实地感性地筹划自身的生存，并以此种方式

标明自身的现实性——就像马克思所说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
[8]

所以，上述提问若是颂扬了

人，那也纯属形式上的重视，实则证明了正是得益于提问者的劳作人才获得了一个“本质”这样一回事。我们由此看到的人的“本

质”，乃是被提问者凭借抽象思辨等等内在能动性而削平了个别差异的人的某种普遍性。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现实的感性生命被放

逐了，活生生的人竟然成了可以任意役使的对象。既然如此，破除“人是什么”提问方式的垄断，已然不是纸上谈兵式的事情，而

是不能延宕的当下行动。马克思在批判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哲学革命中，已然先期开始了解构的行动。 

马克思明确批判费尔巴哈止之于把人看作是“感性对象”的做法，提出要把人看作是“感性活动”。马克思的寓意在于，人之

为“感性对象”乃是继起性的第二位的事情，源始性的过程乃是“现实的人”在自身的“感性活动”中的自我生成。换言之，只是

先有了人的存在——通过人的现实生存活动表现出来，然后才有人作为对象这回事。就此而言，虽说在人作为对象的情况下或许能

够以“人是什么”的方式来提问人的问题，但如此这般地提问显而易见地不适合用来追问自身由之而出的过程，毋宁说就根本看不

见这一过程。于是，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人的问题最为深刻亦能切入根本的提问乃是“人何以可能”。这种提问方式超越了满足于

抽象议论所谓人的“本质”的运思态度，超越了事实层面的“是”或“不是”的无谓纠缠，本质重要地上升到“法权”的高度来审

视人的问题，张扬人的存在亦即人的现实生存具有超乎一切的合法性。 

因此，真正说来，按照“人是什么”的提问方式，无论问人是什么，我们都已然指望着一个先在的目标，要求人持之以恒地予

以追求和坚守。这样一来，人仅有一个典型特性——现成性，人就不折不扣地成为可以“订造”之物。毫无疑问，此种提问不仅错

失了人的本真之性，而且恰恰堵塞了人通过自身而生存的正确道路。按照“人何以可能”的提问方式来想人，首先直接彰显的是人

的自我创生和自我把捉的品质、以及人的现实生存不可辩驳的敞开性。在这种提问方式中，人是未知的，但这种未知性并不是缺

陷，而恰恰是人的现实生活过程的真相，因为现实的人的首要之事是实际生存，范畴、概念、逻辑等等知识状态的特性是人的实际

生存过程中的事情，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被归结为这种或那种知识状态。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所看到的人，就不是万众一

面的模式化脸谱化的人，而是各个有别的特殊性，是充满生气的感性生命。可以相信，如此表达的才是人的现实生活过程的现象实

情。这就不仅仅意味着道说人的问题获得了合法的视野，而尤为重要的在于这种道说终结了对人的问题的臆造，真正来到了人的切

近处。 

（3）“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从意识内在性到现实生活世界 

在人的现实生活中，人的主体性是常见的现象，具有不可抹杀的意义，从而吸引了思想家们的视线。问题在于，哲学究竟如何

阐释人的主体性？或者说，关于主体性的理论说明是否促进了人的现实生存？我们从西方近代哲学关于主体性的认识说起。 

近代哲学对于主体性的论证，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理论环节可以归纳如下：笛卡尔由“我思”确证“我在”，允诺了“能思之

我”，开启了理解主体性的帷幕，但具有借用形式逻辑推理的不严密性；康德通过阐发“思”是“我”之“自发性”，指证了“能

思之我”主体性的必然性，但流于形式而缺失实在内容；黑格尔则用绝对精神的“自我活动”建构了“能思之我”的客观普遍性，

完成了近代意义的主体性的论证。由此可见，近代哲学无一例外地坚守着思维“内在性”的存在论原则，高扬以“我思”为主体的

主体性。 

由绝对独立的理性所支撑的“我思”，实质上是没有对待的存在物，所以，近代哲学所心仪的主体性是没有对象也不需要对象

的神秘的绝对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的现实展开，必定要指望着逻辑思辨之力，就注定要遗忘自己由之而出的根据地。以近代哲学

为文化动力的欧洲文明，虽说涌现了有史以来最为繁华的物质生活，但却同时把人导入“无家可归”的生存困境。直面如此这般的

现实，我们不可能安心于近代哲学所论说的主体性对于人的文化引领。看来，尽管毕竟需要承认近代哲学所弘扬的绝对主体性，蕴

藏着对人来说的确凿无疑的生存可能性，及其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于建构人的主体性的某些合理之处，但不可规避的是，这

些积极的价值根本不能现成地给予我们，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标明主体性乃是“现实的人”的生存活动的基本品质，从而真正剥离

并拥有近代哲学的“真理”。 

在马克思看来，近代哲学证明人是有意识的，这是不可否认的重大成就。但是，如果因之就把意识等等内在性视为人的源始本

质，则注定迷失了理解人的方向。马克思独具慧眼，把“有意识的个人”归结为“现实中的个人”，把“现实中的个人”归结为

“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揭明了意识本有的派生性。在这种意义上，人之为主体，对象之为客体，根本不是逻辑先行设计的可以

现成给予人的东西，而是“感性的人的活动”的自我生成和自我筹划，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乃是人原本就有的“人与世界原初关



联”结构的现实析出。既然如此，在现实生活中，人若要实现对自身存在的守护，必定需要依寓于自己的对象世界并时刻执著地

“在之中”。于是，人就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对象世界就是另一个对人说来“感性地存在着的人”。这就不仅标识对象之于人

的不可或缺，而尤其把对象之于人的非现成性显示出来。这就说明，人原本也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人筹划生存的感性活动必

定充溢着“激情”和“热情”。“激情”和“热情”正是人强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量，人的主体性正寓于人的激情和热情的现

实展开中，并以“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的形式出场。可见，人的主体性乃是人之为人的本源现象，根本不能被说成是“我

思”在“密室”中逻辑设定的“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或者是那个“理性的狡计”的执行者。 

这样说来，马克思明确与近代哲学针锋相对，把主体性归于“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这就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原则高度证明：

本真的主体性不一定需要所谓的主体性理论，没有关于人的主体性的理论，却有人的主体性的感性实行和本真存在；人的主体性根

本不可能停留于任何理论阐述之中，也不是在某种理论文字中可以找得到的。所以，在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的哲学深思之后，

对于人的主体性的任何理解不容争辩地需要遵守这样的“纪律”：人是在自己的生存实践中历史性地持守着自己的主体性，只有从

“感性的人的活动”上手才有可能来到主体性向来所属的家园；逗留于近代哲学视域——或者说从“绝对主体”出发，来领会人的

“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的任何退化式的理解，皆必须予以拒绝。 

卢梭很早就提醒人们注意，“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
[9]

这种担忧后来不断地

得到证明。从近代开始，人类关于自身的知识在成倍地增长，但诸如人类何以生存、如何生存这类核心问题始终不能达到确定的

解，甚至在当代居然以极其尖锐的形式一再地在人的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近代实证科学颇有成就的发展，使人们把实证科学当作

一切知识的典范，进而出现了“客观主义”的思想态度。于是，由经验预先给定的世界被看成是不言而喻的前提，追问这个世界的

“客观真理”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任务。
[10]

随着“客观主义”的蔓延和普及，一种抽象化思辨化理论化的认知方法也就相应地传播

开来，从而，一切问题首先都是作为或者都要转换为理论问题来处理，人的问题当然也概莫能外。于是，我们总是能够发现，近

代——甚至还延伸到当代——关于人的问题的众多解决方案，都热衷于把人的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提示出来，都这样那样地把论

说“人的本质”作为研究人的问题的预设前提。在诸如“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

“人是符号的动物”等等言说所构成的文化氛围中，我们解读马克思对于人的问题的研究，提出一个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定

义，这不正是彰显马克思思想之普遍性的重要举措吗？如果没有这样的定义，难道不是让马克思有了一个思想缺口或“空场”吗？

而且，在马克思那里寻找一个“人的本质”的定义，撇开重要性不论，仅从切合时宜的角度来说，难道不是非常有必要吗？如果马

克思确实是像近代哲学家那样，确定了一个“人的本质”作为思考的前提，那么，这种做法尤其珍贵。但是，在这种情形下，马克

思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近代哲学家，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又从何谈起？这难道不是用一个“读者”的愿望来强求和支撑马克思这个

“作者”的现实出场吗？这难道不是在关乎根本的意义上疏离了马克思的哲学立场、遗弃了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的最为根本的

思考吗？ 

既然如此，仔细地推敲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思考及其所达到的原则高度，彻底告别人为地为马克思制造“人的本质”定义

的流俗之见，阐明并弘扬马克思探究人的问题的理论原则以及由之而来的阐释方向，仍然是目前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能回避

的理论任务。 

（本文初稿发表在《哲学动态》200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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